海南农商银行

个人信息跨境提供同意授权书
重要提示：

尊敬的客户，为维护您的权益，请在签署本授权书前，务必审慎阅读、充分理解本授权书各条款内容（特别是字体加粗条款），关注您在本授权书中的权利、义务。如有任何疑问，请向经办行或致电本行客服热线0898-96588，确认充分了解后慎重决定是否同意本授权书。

本授权书是由您出具的授权海南农村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分支机构，以下简称海南农商银行）处理本人涉及需要跨境提供个人信息的文件。基于您个人同意由海南农商银行处理您的个人信息的，您有权撤回同意，但您需了解：在您撤回前已进行的信息处理行为的效力不受影响；若撤回授权，将影响海南农商银行继续为您提供信用卡境外用卡相关服务。您可通过“海南农商银行万泉信用卡”微信小程序和手机银行关闭境外用卡服务并同步进行授权撤回。
海南农商银行深知个人信息对本人的重要性，会尽力维护本人的个人信息安全，遵循合法、正当、必要、诚信原则开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依法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与本人的相关约定处理本人的个人信息，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本人的合法权益。
一、授权事项

为向本人提供信用卡服务，本人同意并授权：

（一）海南农商银行可以向银行卡组织（银联）提供本人的如下个人信息：

【信用卡卡号、交易日期、交易时间、交易金额、交易授权号、商户名称、商户编码及相关交易信息】。

接收方信息具体如下：

银联：全称为“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95516，可通过95516客户热线或云闪付App在线客服反馈个人信息授权事宜。

实际处理时，海南农商银行仅向本人申请卡片所属卡组织提供信息。

（二）本人同意并授权海南农商银行对外提供上述个人信息用于以下目的：

【提供涉境外信用卡基础服务：卡片交易授权、预借现金、资金结算、账务处理。】

上述信息接收方的处理方式包括收集（含查询、核实）、存储、使用、加工本人的个人相关信息。

以上个人信息与目的为海南农商银行向本人提供信用卡境外用卡服务所必需，如本人拒绝提供上述信息或拒绝授权，将无法使用本项产品或服务。

上述机构将为处理本业务之目的接触并按照业务办理需要处理本人的个人信息，海南农商银行承诺将向上述机构明确其保护本人的个人信息的职责并要求其承担相应保密义务。

二、其他

（一）本人保证签署本授权书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

（二）本授权书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自本人在“海南农商银行万泉信用卡”微信小程序和手机银行申请本业务相关页面勾选本授权书后点击“同意并授权”或其他具有同等意义的按钮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本人本次申请的业务终止之日止。如本人不同意有关授权内容，或对有关授权内容有疑问，请勿勾选本授权书，且不要进行下一步操作；对于不理解或者有疑问事项，本人可按照本授权书首部载明方式联系海南农商银行沟通处理。本人知悉，如本人未勾选本授权书，则本授权书内容及条款将不会对本人发生效力。
（三）本人知悉，本人在“海南农商银行万泉信用卡”微信小程序和手机银行关闭境外用卡交易时，即同意并对本授权书进行撤回。
（四）本人同意并授权海南农商银行将采集的个人信息进行存储，保存期限为本授权书生效之日起至本人与海南农商银行业务关系终结之日【另加十年】。法律、法规、政府规章、监管规范对客户个人信息资料有更长保存期限要求的，遵守其规定。

（五）本人已充分阅读并理解申请信用卡所签署信用卡领用合约的内容，因本授权书产生的争议和纠纷，本人同意采取前述信用卡领用合约所约定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

（六）本授权书所适用的公告时限、公告生效规则、合约或文本变更规则等同领用合约约定，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及其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本人理解并知悉，除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另有规定外，海南农商银行有权对本授权书的内容进行变更，会通过官方网站公告、营业网点公告、小程序等渠道进行公示。该等变更自公告中载明的生效日期开始生效，本人有权在公告期内选择是否同意该等变更，如本人不接受变更内容，本人有权在生效日前向海南农商银行申请变更或终止相关服务；本人未予申请的，海南农商银行将执行变更后的内容，变更后的内容对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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